
本人在臺大攻讀研究所時對不動產交易與消費者

保護法情有獨鍾，畢業後在詹森林老師建議

下，申請到法國南特大學的私法博士班，又在Jean-

Marc LE MASSON老師指導下，以「不動產消費者之

保護」為題，完成博士論文，開啟了我與消費者保

護法不解之緣。2004年學成回國後，教學研究一直

環繞著民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的領域。以下將以常見

的預售屋坪數有誤差之糾紛為例，探討房地產交易

的法律問題。

預售屋坪數誤差與互相找補條款
一般預售屋之買受人，常在建商通知交屋前

後，發現已蓋好的房屋坪數與預售屋買賣契約上所

約定的面積有落差。對於預售屋交易上坪數不符的

問題，建商通常會在預售房地定型化契約書內，規

定類似下述之互相找補條款：「兩造關於交付建

物不足買賣契約約定之面積時，依兩造買賣契約

…約定，倘面積誤差增減1%容許範圍內，互不增

減價款，如增減差額超過1%時，就超過或不足部

分，依契約之平均單價比例計算，互相找回或補足

價款」；或依兩造房地買賣合約書約定：「上開坪

數包括主建物、附屬建物、騎樓及持分公共設施在

內，產權登記面積依當時地政法令規定辦理登記，

若坪數誤差超過1%時，雙方就超過1%以上部分，依

買賣房地單價互相補貼核算」。

當事人對於「面積誤差」之爭執
通常建商會在預售屋興建完成、且買受人對於

建商在預定交付之房屋面積與買賣約定之房屋面積

有誤差而提出異議時，援引互相找補條款向買受人

補退價金。然而，所謂的「誤差」究竟所指為何？

是總面積增減時始適用？還是指專有（及/或約定專

用）部分面積或共用（及/或約定共用）部分面積增

減時，即適用？倘專有部分面積減少超過11%，共用

部分面積增加超過12%，而總面積並未增減或增減未

逾1%時，有無上述條款之適用？又互相找補條款是

否排除買受人可以專有部分面積不足主張解除契約

之權利？由於規定未盡明確，以致糾紛頻仍。

有鑑於我國預售屋交易，買受人對於房屋專有

部分之面積通常錙銖必較，且預售屋買賣約定係屬

消保法第2條第7款之定型化契約條款，應受到消保

法第11條以下之規範，應無疑義。查消保法第11條

第1項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

條款，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」。又參酌同條第2項

規定：「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

消費者之解釋」，故在面積誤差的文義解釋上存有

數種可能的理解時，應以交易相對人－買受人的瞭

解為準，採取對消費者有利的解釋－應認為只要專

有部分短少超過1%，即適用互相找補條款。至於減

價之計算方式，如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，則從其約

定，若無，則以土地與房屋價款之總數（車位如另

行計價時，則不含車位價款）除以房屋面積所計算

之平均單價，作為計算基準。若不採取這種看法，

很容易導致建商利用上述文義理解上的不明確性，

蓋出例如房屋專有部分較契約約定減少達11%，而共

用部分增加12%，總面積誤差不超過1%的建物，致

買受人處於專有面積減少，在法律上卻無從找補之

窘境，此乃違反平等互惠原則，也拂逆誠信原則。

互相找補條款與買受人之解約權
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，當買受人以房地面積不

足為由主張解除契約，出賣人可否抗辯，互相找補

條款乃當事人就坪數短缺所特別約定的救濟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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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買受人就坪數不足的瑕疵僅得請求減少價金，

不得解除契約？對此問題，最高法院91台上字第

340號判決，曾經表示：「…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

2條規定：『前條房地面積以完工後，地政機關測

量並登記完竣之面積為準。室內面積及甲方（指

買受人）所有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之

面積，如有不足且超過1%時，應依本契約規定房

地單價退還不足部分之價金』…，茲兩造既有此

約定。則上訴人（建商）抗辯系爭房屋之專有部

分坪差之減少，依兩造所訂合約第2條約定，應屬

減價範疇，而不應當解約訴求云云，似非全然無

據…」等語，指摘原審未加審酌，即為不利出賣

人之認定，並以此作為廢棄原判、發回更審的理

由之一。

上述最高法院之見解，係傾向於認為互相

找補條款之約定本身，乃限制買受人就坪數短缺

之瑕疵僅得請求減少價金，而排除買受人據此主

張解除契約之權利。對此，我們應持保留看法，

因為互相找補條款只是當事人約定面積不足的減

價計算方式而已，在坪數不足致嚴重影響買受人

之使用效益，且解約無明顯失公平的情形下，應

不妨礙買受人以此為由解除契約。一概不准買受

人解約，不但逾越條款文義，侵害買受人之意思

自由，也容易造成未按原訂之建築圖說施工、或

嗣後恣意變更設計之建商反而有恃無恐，諒非妥

適。更何況，當解釋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排

除買受人之解除權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消費者

之解釋，消保法第11條第2項訂有明文。因此，買

受人以坪數嚴重不足為由解除契約之權利，應當

不受互相找補條款之影響。

應記載事項與買受人之解約權
最後應留意者，係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賣
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5條（房屋面

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）第3款規定：「面積如有誤

差，其不足部分超過3%以上，不能達契約預定之

目的者，買方得解除契約」。據此規定，買受人

是否只有在面積誤差超過3%，難達預定使用目的

時，才能解除契約？

對此宜採取否定見解，主要理由有二：第

一、上開應記載事項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，僅

是提供買受人以面積短少為由主張解約的參考標

準，應不得據此反面推論面積，否則無異是反過

來不當限制買受人之權益，有違公告應記載事項

之目的。第二、經查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

規定：「定型化契約記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

記載之事項者，仍有本法關於定型化契約規定之

適用」，因此經內政部公告為應記載事項之互相

找補條款，依然受到消保法第11條以下之規範，法

院認為適用法並不受該應記載事項內容之拘束，

自得獨立審查，比較坪數短缺對買受人所生之損

害與解約對出賣人所生之損害、斟酌面積不足對

房屋預定使用目的之影響程度等因素，而論斷該

條款之效力。

以上關於房地產交易法律之粗淺介紹，希望

能有助於減少讀者在購買預售屋時的糾紛。（本

專欄策畫／法律學系詹森林教授）   

曾品傑小檔案
臺灣嘉義縣人，1995臺大法律系司法組畢業，同年進入法研所民商法組攻讀。因修習王澤鑑教授的民法與
特別法專題課程，以及詹森林教授之非典型契約專題研究，對民事法產生興趣，特別是深受消費者保護法
之吸引，遂與張道周學長（現為嘉義地院法官）、王傳芬同學（現為宏鑑法律事務所合夥人），共同請詹
森林老師擔任指導教授。碩士論文以「房屋仲介契約」為題，整理評析當時不動產仲介定型化契約之實務
問題。並負笈法國南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。2004年學成回國，現任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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